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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15

—

046

转债代码：

113501

转债简称：洛钼转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管理层及董监事完成公司

A

股股份

第一轮增持计划并将开始实施第二轮

增持计划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7

月2日收到有关公司管理层及部分董监事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第一轮增持计划” ）并

于2015年7月3日披露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管理层及董监事增持公

司A股股份计划的说明公告》。 根据公司部分管理层及董监事申报， 截止2015年7月7日收

盘，公司部分管理层及董监事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部分公司股份，公司

董事会披露了《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管理层及董监事增持公司A股股份的

补充说明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7月8日上午收盘后收到通知，公司管理层及董监事

已全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完成第一轮增持计划，将于7月8日下午开始实施第二

轮增持计划并及时通报实施情况。 现将第一轮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姓名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购买均价

(

元

/

股

)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

(

股

)

累计增持金额

(

万

元

)

李朝春

90,764 343,300 10.21 434,064 450.8

李发本

91,000 200,500 10.21 291,500 304.7

袁宏林

90,000 196,900 10.21 286,900 300.0

张振昊

91,100 200,000 10.21 291,100 304.0

王钦喜

0 151,600 10.21 151,600 154.8

顾美凤

92,200 54,000 10.21 146,200 156.1

杨剑波

92,000 53,900 10.21 145,900 155.8

王斌

91,000 54,000 10.21 145,000 155.1

姜忠强

92,000 54,000 10.21 146,000 155.9

张新晖

91,000 54,000 10.21 145,000 154.8

合计

821,064 1,362,200 10.21 2,183,264 2291.5

参与增持的管理层人员及相关董监事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增持的公司A股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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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转债代码：

113501

转债简称：洛钼转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洛钼转债”赎回的第七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15年7月9日

●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7月16日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7月10日）起，“洛钼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

提前赎回完成后，“洛钼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发行了总

额为49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洛钼转债” ，债券代码113501，期限6年，

转股期自2015年6月2日至2020年12月1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8.78元/股。 在转股期内交易

日的正常交易时间，持有人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自己账户内的洛钼转债全

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转股代码：191501，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

元，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

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公司的股票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8.78元/股)的130%。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首次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前赎回“洛钼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洛钼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对“赎回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洛钼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洛钼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以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8%（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

值的103%（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进行赎回，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

行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8.78元/股)的130%。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首次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15年7月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洛钼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赎回

价格为103元/张（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15年7月9日）止的实际

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 /365=� 100×0.5%×219/365=0.3元/张。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扣税（税率 2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102.94元/张

（税后），QFII扣税（税率 1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102.97元/张，境内机

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103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chinamoly.com）上发布至少3次“洛钼转债” 赎

回提示公告，通知“洛钼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公司本次执行全部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7月10日）起所有在中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洛钼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chinamoly.com）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

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7月16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 “洛钼转

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在赎回登记日前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持有人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

自己账户内的洛钼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1、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501

可转债转股简称：洛钼转股

2、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

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洛钼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

整数股。 本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1股股票的余额，公司将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

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

际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3、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

外：

1、洛钼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7月10日）起，“洛钼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

前赎回完成后，“洛钼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9）68658017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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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管理层及董监事实施公司

A

股股份

第二轮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7月8日收盘，公司管理层及部分董监事累计增持2,658,764股，累计增持金额约

2,793.31万元。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7月3日和7月7

日分别收到有关公司管理层及部分董监事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的计划（以下分别简称“第

一轮增持计划”和“第二轮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详见本公司《关于收到管理层

及董监事增持公司A股股份计划的说明公告》、《关于管理层及董监事增持公司A股股份的

说明公告》、《关于管理层及董监事增持公司A股股份的补充说明公告》、《关于收到管理层

及董监事增持公司A股股份第二轮计划的说明公告》和《关于管理层及董监事完成公司A

股股份第一轮增持计划并将开始实施第二轮增持计划的说明公告》）。 截至7月8日收盘，管

理层及部分董监事累计增持2,658,764股，累计增持金额约2,793.31万元。 管理层及部分董

监事将继续增持公司A股股份。

根据公司部分管理层及董监事申报，截止2015年7月8日上午收盘，公司部分管理层及

董监事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完成第一轮增持计划，增持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购买均价

(

元

/

股

)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

(

股

)

累计增持金额

(

万

元

)

李朝春

90,764 343,300 10.21 434,064 450.8

李发本

91,000 200,500 10.21 291,500 304.7

袁宏林

90,000 196,900 10.21 286,900 300.0

张振昊

91,100 200,000 10.21 291,100 304.0

王钦喜

0 151,600 10.21 151,600 154.8

顾美凤

92,200 54,000 10.21 146,200 156.1

杨剑波

92,000 53,900 10.21 145,900 155.8

王斌

91,000 54,000 10.21 145,000 155.1

姜忠强

92,000 54,000 10.21 146,000 155.9

张新晖

91,000 54,000 10.21 145,000 154.8

合计

821,064 1,362,200 10.21 2,183,264 2291.5

2015年7月8日下午，公司部分管理层及董监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施的第

二轮增持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购买价

(

元

/

股

)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

(

股

)

累计增持金额

(

万元

)

李朝春

434,064 95,500 10.57 529,564 551.75

李发本

291,500 63,300 10.60 354,800 371.82

袁宏林

286,900 63,300 10.60 350,200 367.13

张振昊

291,100 63,400 10.57 354,500 370.97

王钦喜

151,600 32,700 10.40 184,300 188.79

顾美凤

146,200 31,000 10.50 177,200 188.64

杨剑波

145,900 32,000 10.41 177,900 189.08

王斌

145,000 31,700 10.50 176,700 188.34

姜忠强

146,000 31,500 10.55 177,500 189.11

张新晖

145,000 31,100 10.58 176,100 187.68

合计

2,183,264 475,500 10.53 2,658,764 2,793.31

截止2015年7月8日收盘，公司部分管理层及董监事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完

成的第一轮增持和实施的第二轮增持情况如下：

姓名

第一轮和第二轮

增持前持股数量

(

股

)

累计增持数

(

股

)

购买均价

(

元

/

股

)

增持后持股数量

(

股

)

累计增持金额

(

万元

)

李朝春

0 529,564 10.39 529,564 551.75

李发本

0 354,800 10.41 354,800 371.82

袁宏林

0 350,200 10.41 350,200 367.13

张振昊

0 354,500 10.39 354,500 370.97

王钦喜

0 184,300 10.31 184,300 188.79

顾美凤

0 177,200 10.36 177,200 188.64

杨剑波

0 177,900 10.31 177,900 189.08

王斌

0 176,700 10.36 176,700 188.34

姜忠强

0 177,500 10.38 177,500 189.11

张新晖

0 176,100 10.40 176,100 187.68

合计

0 2,658,764 10.37 2,658,764 2,793.31

参与增持的管理层人员及相关董监事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增持的公司A股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53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鉴于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自2015年7月8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

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5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

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裁尚游先生、监事贺元汉先生、文启元先生、

兰庭琴女士于2015年6月2日至6月5日卖出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卖出前持股数

（

股

）

卖出数量

（

股

）

卖出金额

（

元

）

尚 游 总裁

2,250,000 40,000 995,402

贺元汉 股东监事

111,800 27,900 682,155

文启元 股东监事

85,800 21,400 525,370

兰庭琴 职工监事

99,200 24,800 587,363

合计

2,546,800 74,100 2,790,290

今日公司收到总裁尚游先生、监事贺元汉先生、文启元先生、兰庭琴女士的通知，其各自拟增持本公

司股票，增持股票的金额将不低于上述各自卖出金额的10%。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600557

公告编号：

2015-022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缘集团” ）的通知，康缘集团继续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

康缘集团于2015年7月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64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2%，并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算起）在合适的价格区间

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1%（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详见2015�年 7�月 6日刊登于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二、本次增持情况

康缘集团于2015年7月8日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本次增持前，康缘集团持有公司141,080,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6%。康缘集团与

其实际控制人肖伟先生、其一致行动人“华康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康缘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汇康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32.68%。

本次增持后，康缘集团持有公司141,180,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8%。康缘集团及

肖伟先生、“华康资产管理计划” 、“汇康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2.70%。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四、康缘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康缘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8�日

证券代码：

600223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2015-030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山东省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 ）的通知，通知称：为稳定公司股价，切实维护广大

投资者权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商业集团作为第

一大股东，计划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自2015年7月9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适当的方

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并承诺增持资金不低于3500万元，累计不超过2000万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2%）。 同时，商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按照相关

规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

东商业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603020

证券简称：爱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0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于 2015年7月6日、2015年

7月7日、2015年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证券代码：

600209

证券简称：罗顿发展 编号：临

2015-038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收到交易所通知，公司股票在2015年7月3

日、7月6日、7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已就股票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核查，同时本公司已于2015年7月7日

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去了问询函，查询是否存在除公司已公告的相关事项外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有可能引起股价异动的重大事项，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答复。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一天，待公司刊登

相关公告后复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将尽快发布关于股价异动事项的公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3116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

2015-002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开市起复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于2015年7月6日和7月7日连

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事项。

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询证得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涉及本公司的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不存在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发布的所有信息均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

*ST

海润 公告编号：临

2015-118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相关事项是否涉及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故

于2015年7月8日申请了全天停牌。 经过核实，上述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不涉及《股

票上市规则》的停牌事宜。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月9日起复

牌。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股票简称：黑化股份 编号：临

2015-037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政府近日召开的办公会

议研究事项涉及公司且对公司股价将构成影响，但该事项不涉及公司2015年7月7日披露的《黑龙江

黑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所核查的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8日

起停牌。 公司将尽快核实上述事项，并于核实确定后通过指定媒体披露后复牌。

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发布的相关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5-016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8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

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15－02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广东省机场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机场集团” ）的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省机场集团承诺：2015年年内

（2015年7月8日-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截止2015年6月30日，省机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12,591,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96%。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蓝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5-42

号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商议重要事项，该重要事项不涉及公司

2015年7月7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所承诺的内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8日下午起停

牌，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信息。

公司将尽快确定上述重要事项，并通过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 临

2015－040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就近期本公司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相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截止目前，本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

二、本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在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三、本公司将积极与大股东协调，以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二级市场购买股份等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份。

本公司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不要听信谣言，具体信息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5-05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

接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 ）

的通知：“近期境内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合法

权益，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性，作为负责任的股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本公

司将合法、合规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你公司

股份，并承诺六个月内不减持前述方式购买的股份。 ”

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的相关规定，结合联投集团增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